
本报讯 随着高铁在我国的普及， 高铁
乘坐安全及防盗知识的宣传已经刻不容缓。
自 7 月上旬开始，浙江铁路警方组建四支安
全宣传小分队，在全省境内开展暑运高铁乘
车安全知识进社区活动。

宣传小分队民警将亲手设计的高铁乘
车安全三维漫画模型讲解图和暑运版高铁
防盗防骗“三国杀”卡牌带进了社区，全省共
有 80 个社区的 1700 余名放假小学生听讲
座。 讲座结束后，民警还饶有兴致地与小朋
友玩“三国杀”卡牌，并耐心讲解卡牌上介绍
的各种骗术及相应的防范措施等。

（楼煜）

本报讯 河南省漯河召陵区法院积极为
小微企业转型升级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
境，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小微企业不
因诉讼影响正常经营运转。

在审理小微企业涉诉案件时，他们特别
注重发挥工会、园区、乡镇政府的联动力量，
并及时对小微企业发出风险预警建议，帮助
小微企业避免诉讼风险。 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他们对小微企业慎用查封、扣押、保全、
拍卖等强制措施， 通过采取给予合理期限、
分批履行、债转股等形式，盘活小微企业资
产，帮助小微企业走出发展困境。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院先后审理涉小
微企业案件 112 件， 调撤率达 90%以上，帮
助小微企业收回债权 400 多万元。

（李振民 ）

漯河召陵区法院服务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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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 画

2008年 6月，丈夫在妻子不知情情况下，提供虚假证明，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之后又与另一女子办理了结婚
登记手续；

2010年 4月，丈夫去世后，两任妻子就合法身份的确权及继承权发生纠纷；
2010年 8月，泰州中院终审判决，丈夫死亡，离婚证书不可撤销；
2012 年 6 月，江苏省检察院就该案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抗诉，江苏省高级法院裁定发回泰州市中级法院重审，泰

州市中级法院裁定指令靖江市法院再审；
2013年 8月21日，靖江市法院对该起“合法妻子”确权案作出判决，确认前婚合法，后婚无效。

一起离奇的“一夫两妻”确权之诉终于有
了结果。 2013 年 8 月，江苏靖江市法院再审
作出判决，确认婚姻登记部门为江洪海办理
的第二次婚姻登记无效。 法院审理认为，死
者江洪海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婚姻登记证明，
不具有合法性。

这是一起涉及到多种法律关系、多个法
律问题，跨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型的案
件，其典型性、复杂性均极少遇见。

随着法院判决生效日期的临近，围绕该
案引发的遗产继承之争也将结束。

丈夫意外身亡

冒出两个“合法”妻子

2010 年 3 月 27 日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
子，但对于江苏靖江市市民江锦秀老人来说，
却是一个痛心的日子。 这天晚上 10 时左右，
劳累了一天的他正准备上床休息， 突然接到
一个从数千里外打来的电话， 说他的儿子江
洪海出差深圳时遭遇意外，正在医院抢救。

江洪海在江苏江阴市经商，近几年生意
做得顺顺当当，为何横遭意外，程度如何？ 江

锦秀来不及细想，赶乘第二天清晨第一个航
班飞往深圳。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他见到了
气若游丝的儿子。

医生告诉他，江洪海因为意外受伤，颅脑
出血，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但还没脱离危险，
即使留住了生命，可能也是植物人。

就在江锦秀询问儿子如何遭遇意外时，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走到他的面前， 叫了一
声“爸爸”。江锦秀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与眼
前这位女子素不相识。 见此，女子告诉他，她
是江洪海的新婚妻子，名叫张银。张银哭着告
诉老人说，她已经怀了江洪海的孩子，俩人领
结婚证才 10 多天。 现在丈夫遭遇不测，她和
腹中的孩子不知道今后该怎么活下去？

张银断断续续地向江锦秀讲述了江洪海
意外受伤的经过。 原来她和江洪海在当年 3
月 26 日应一家橱柜公司中国总代理的邀请，
到深圳参加加盟会。 3 月 27 日晚上，江洪海
回到宾馆，吃晚饭时喝了一点点啤酒，结果
上厕所时脚下一滑就摔得不省人事了。

张银的诉说，让江锦秀十分诧异：因为儿
子结婚 10 多年了，儿媳名叫殷福娣，孙女已
上中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儿子离婚，也没听
说儿子再婚，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新儿媳？

他赶忙给殷福娣打电话，将她叫到深圳
询问缘由。 殷福娣赶到深圳后，看着重症监
护室的江洪海，也是一头雾水。

殷福娣与江洪海成婚于 1996 年春，那时
她是靖江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江洪海是当地
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1997 年，随着女儿的出
生，生活开支的增大，家庭经济时常捉襟见
肘。 为了改善生活，2007 年 7 月，江洪海与她

协商后，辞掉出租车驾驶员工作，改行经
商， 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江阴市做起了橱柜
生意。 由于他肯吃苦、敬业，加之殷福娣在
背后的默默支持，江洪海的生意很快打开
了局面，他成为江阴市一家较大的厨房电
器商行的负责人。 但丈夫从未和她提起离
婚，家里其他人也不知道有这种事，丈夫怎
么就又和别的女人登记结婚了？

不仅是殷福娣想问个清楚， 新婚不久
的张银也想弄个明白，因为她跟随江洪海
做生意多年，两人经过的是一段瓜熟蒂落
的恋爱过程，她是亲自见到江洪海与前妻
的离婚证后，才到靖江市民政局与江洪海
登记结婚的。

就在众人都想弄个明白的时候，2010
年 4 月 1 日，江洪海因为伤势过重，竟撒手
人寰了。

法院认定“被离婚”违法
但未撤销离婚证

处理了丈夫的后事后， 殷福娣回到靖
江市家里， 翻找自己与江洪海的结婚证。
此时，她发现自己的第一代身份证和结婚
证怎么也找不到了。 她又赶忙来到靖江市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责问工作人员为什么
在自己还没与丈夫离婚的情况下，就给江
洪海和张银颁发了结婚证？

靖江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听到
这个情况深感震惊，立即帮她查询档案。然
而这一查也让殷福娣大吃一惊。 婚姻登记
处的登记资料显示， 靖江市民政局已于
2008 年 6 月 13 日给江洪海和殷福娣颁发
了离婚证书，两人是协议离婚的。办理人员
回忆说，江洪海当天来办离婚手续时，出示
了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以及他与殷福娣的
结婚证原件， 而离婚证上的照片也是江洪
海办理离婚证时， 与一个自称殷福娣的女
子在民政局现场拍的。 殷福娣说：“离婚证
上的这个女人长得确实有点像我， 但不是
我，协议书上的签字也不是我的笔迹。 ”殷
福娣随后还查到，江洪海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与张银在靖江市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2010 年 4 月 9 日，殷福娣将靖江市民
政局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她与
江洪海的离婚证。 靖江市民政局向当地警

方报了案，但警方考虑到当事一方江洪海已经
死亡，案件的许多细节已经无从查起，最后未
能立案。 庭审期间，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
定，证实那份“协议离婚书”上的两处“殷福娣”
三字均不是殷福娣本人所签。 据此，靖江市法
院审理认为，靖江市民政局的发证行为缺乏事
实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理应撤销，但由于离
婚与身份关系紧密联系，当事人之一江洪海在
起诉前已死亡，故该发证行为虽然违法，已不
具可撤销性。

靖江市民政局对此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
2010 年 10 月 8 日，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靖江市民政局的上诉，
维持原判。

为什么明明认定靖江市民政局的行为违
法，但又不撤销离婚证呢？ 负责审理此案的泰
州市中院法官说，此案中的一方当事人江洪海
已经死亡， 且在死亡前已与张银办理了结婚
证。如果法院判决靖江市民政局撤销江洪海与
殷福娣的离婚登记，将会导致这两人原先的婚
姻关系自然恢复，再婚一方的江洪海在形式上
便出现两个婚姻，这与我国《婚姻法》的一夫一
妻制度相违背。

殷福娣和靖江市民政局所打的官司看似
胜诉了，但她与江洪海的离婚证不撤销，那就
意味着， 她已不是江洪海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张银才是江洪海的合法妻子。 同时，也意味着
殷福娣失去了继承江洪海遗产的权利。

涉及财产继承

法院判决引发争辩

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认为，这个判
决“非常妥当”。马忆南教授说：“我认为法院审
理时是考虑到了一种利益平衡， 也就是说，保
护后婚。 因为后婚妻子是基于对婚姻登记机关
（政府机关）颁发的证件的信任，才跟江洪海结
婚的。法律上，这个叫作信赖利益。这种信赖利
益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雷明光教授却认为，
江洪海要为死亡前的错误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法院认为一方当事人已消失， 主体不存在了，
就认为他的假离婚证不能撤销，“这个判决是
有问题的。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
所金眉教授也认为，造成登记离婚违法的原因
是多样的，它既可能是因为婚姻登记机关的过
错，也可能是因为婚姻当事人的过错或者二者
的共同过错造成的，但都涉及到登记离婚的法
律效力问题。 对于“被离婚”案件，法院认定民
政局颁发离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因一
方当事人诉前死亡而不撤销离婚证，从而导致
合法有效的前婚成为无效婚姻的判决是有待
商榷的。 因为决定婚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的
法律不是“行政诉讼法”，而应该是“婚姻法”。
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成立要件与有效要件分别
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意义，依此可以判
定后婚无效。 在重婚案件中，必须是重婚的双
方当事人均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后婚的效力才
能予以维持，否则就只能维护前婚有效。

江苏法德永恒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提出
“两个妻子”都要保护的观点。 他认为，张银所
受到的伤害，由于江洪海已经死亡，目前也只
能以经济方式进行补偿，比如，可以让她在遗
产分配上多占一些份额。 与此同时，江洪海的
“原配妻子”殷福娣的权益也不能忽视，毕竟她

在整个事件中是无辜的，而且她与江洪海的
婚姻也没有被法院宣布为无效。 在这种情况
下，江洪海的遗产分配时，便会出现“两个老
婆”。

死亡赔偿款

谁能合法获取？

虽然法院没有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
婚证， 但殷福娣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 2010
年 12 月，她和公公、婆婆、女儿四人一起将深
圳那家酒店、 江洪海所在的公司及第三人张
银起诉至深圳市福田区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
包括医疗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
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 81万多元。

2012年 1月，深圳福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 江洪海所在的公司和事发酒店共同
承担其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赔偿费用 81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张银拿出结婚证，向法院提
出自己作为江洪海的合法妻子，这些赔偿应
该属于她的主张。

殷福娣听到这个消息后向靖江法院再次
提起诉讼，将靖江市民政局告上法庭，要求
法院撤销江洪海和张银的结婚证。 然而，法
院没有受理， 理由是依据婚姻法的相关规
定， 撤销结婚证须江洪海与张银本人提出，
其他人无权要求撤销。

与此同时，张银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要
求继承江洪海遗产的诉请也有了结果。 法院
认为，江洪海与张银虽持有结婚证，但系非
法手段取得，不具有合法基础，不具有诉讼
主体资格，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但深圳市
福田区法院的判决并不能撤销江洪海和张
银的结婚证，殷福娣仍然不能合法继承江洪
海的遗产和死亡赔偿金。

针对殷福娣的特殊遭遇，南京大学有关
法学专家表示，虽然法院判决她与江洪海的
婚姻关系没有办法恢复，但她可以要求法院
对她与江洪海婚姻期间的财产进行重新分
割。 由于江洪海在婚姻存续期间有重大过
错，她可以请求多分甚至全部分得财产。 而
且由于张银与江洪海结婚时间只有 10 多天，
因此江洪海和殷福娣财产分割后，属于他的
那部分，绝大部分仍可以作为江洪海的遗产
进行处理，而非他与后任妻子张银的共同财
产。 而对于江洪海的遗产，殷福娣虽然没有
继承权，但由于江洪海的过错对她造成了伤
害，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这样，就能最
大程度地保障殷福娣的利益。

此案中的无辜女子张银，已于 2011 年年
初生下了她与江洪海的孩子。 法学专家认
为，在法律上，其与江洪海和殷福娣生下的
女儿有相同的遗产继承权。

三级检察机关抗诉

原配告倒后婚妻

几场官司下来，殷福娣维权决心丝毫没
有动摇。 她到泰州市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
请求检察机关监督。 泰州市检察院受理该案
后，依据一体化办案机制，将案件交由靖江
市检察院审查。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案件处理上对殷
福娣身份关系的确认、江洪海身后的遗产分配
意义非同一般。对于这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
监督，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经过调阅原审卷宗、
走访相关当事人后，认定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

仍然是殷福娣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殷福娣“被离婚”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

法后， 他和江洪海的婚姻是否能够自行恢
复？ 殷福娣是否有权请求撤销江洪海和张银
的结婚证？ 围绕争议焦点，靖江市检察院进
行了充分讨论。

2012 年 1 月，靖江市检察院建议泰州检
察院向江苏省检察院提请抗诉。 泰州检察院
经审查后，采纳了靖江检察院的提请抗诉意
见，认为婚姻登记部门在江洪海与殷福娣未
依法离婚的情况下，又为江洪海和张银颁发
结婚证，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
一夫一妻制原则，必然会影响到殷福娣对江
洪海遗产的继承权和对夫妻共同财产、江洪
海遗留债权债务等相关事项处分权的实现，
使殷福娣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 因此，殷福
娣与婚姻登记部门靖江市民政局颁发结婚
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
以提起行政诉讼。

2012年 3月， 泰州市检察院依法提请江
苏省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江苏省检察院受理审查后，亦认为殷福娣
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靖江市法院以殷福
娣非该结婚证的当事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实质上剥夺了其诉讼权利，违反了法律规定。

2012 年 6 月，江苏省检察院向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要求法院重审此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泰州市中级
法院重审。

2012 年 10 月， 泰州市中级法院裁定指
令靖江市法院再审。

2013 年 4 月 18 日， 靖江市法院重新组
成合议庭审理“殷福娣请求撤销江洪海和张
银的结婚证”一案。 庭上，靖江市民政局辩
称， 当初办理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手续
时， 江洪海出示的所有证件都是合法有效
的， 和江洪海一起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女
子，民政局现有的条件只能肉眼辨别，而且
该女子长相与殷福娣身份证上的照片十分
相似。 江洪海凭离婚证与张银申请登记结
婚，民政局没有理由拒绝。 因此，民政局在此
案中没有任何主观过错。

2013 年 8 月 21 日， 笔者从靖江市法院
获悉，法院再审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
见，确认婚姻登记部门为江洪海、张银颁发
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 法院审理认
为， 江洪海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了婚姻登记，
不具有合法性； 江洪海与张银办理结婚登
记，违反了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法律专家建议

完善婚姻登记过程

拿到判决书那一刻，殷福娣心中的那块
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
处理江洪海身前的债权债务了。

针对此案，多位法学专家表示，这个案子
在我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 它折射出我国
《婚姻登记条例》在立法上的一些欠缺。 我国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婚姻登记
条例》，取代了之前《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其
中“管理”二字的“引退”，使结婚完全成了个
人的事，婚姻登记机关从之前的管理为主改
为以服务为主，但这恰恰给了江洪海这样的
人钻空子的机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
授表示， 我国目前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中，
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
办证时的审理环节都需要加强，而现行的婚
姻登记条例中相关规定也在客观上留下了
漏洞。 ”马忆南教授建议，我国不妨像一些西
方国家那样，建立“婚姻公告制度”，这样可
以发动公众对当事双方进行监督，从中及时
发现一些虚假的结婚和离婚信息。 南京大学
法学院王钧教授建议，我国的婚姻登记机关
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月的“婚姻等待期”，让申
请的双方当事人在提出申请后等待一个月，
让婚姻登记机关将双方的自然情况通过合
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公布，确认没有异议后，
方可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本报通讯员 孟亚生

本报讯（记者顾威 通讯员樊勇）记者 8
月13 日从沈阳铁路警方获悉：近日，沈大、沈
山、沈吉铁路线接连发生因路人穿行、坐卧而
造成的列车途中停车事件， 不仅影响铁路运
输秩序和行车安全， 也危及路人的自身生命
安全， 沈阳铁路公安机关因此发出安全警示
呼吁铁路沿线群众珍爱生命，知路爱路护路，
远离事故伤害。

据沈阳铁路公安机关统计，8 月份以来，
管内发生行人上线危及行车安全问题 11 件，
同比上升 55%， 有 84 名机动车司机违章抢
越、变线、超车、逆行，危及了铁路行车安全。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黄南藏
族自治州公安机关继续开展治爆缉枪工作，截
至目前，全州共收缴各类非法持有枪支 106支。

今年 5月 30日，黄南州同仁县所属的兰
采村、土房村与夏卜浪村部分群众在草场争
议地区因采挖虫草发生枪击事件，致 2 人死
亡，2人受伤。 案件处理后，黄南州公安机关
立即加大了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收缴，并教
育群众主动上缴私藏的枪支弹药。 他们走村
入户，宣传政府缉枪政策，因为工作开展得深
入细致，此次缉枪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本报讯（记者 邹倜然 通讯员 徐向道）8
月 25 日上午， 浙江台州高速交警在临海北
查获了一辆严重超载小客车， 该车核载 6
人，实载 16 人。 令人揪心的是，车上 7 名乘
客是准备返乡的学生。

据警方介绍， 随着暑假渐渐接近尾声，
留守儿童将集中返乡，公路客运车辆超员进
入了高发期。 为此，浙江高速交警从 8 月 20
日开始，开展为期 20 天“留守儿童平安行”
的整治行动，主要采取加强客运企业源头管
理、加大对站外组客打击力度，同时，依托高
速公路进出口和服务区加大检查力度，严防
超员车辆进入高速。

本报讯 ８月 ２日， 涉嫌杀人、 潜逃长达
14 年的犯罪嫌疑人陶某， 迫于公安机关 14
年锲而不舍的追捕，在山西浮山县投案自首，
并于当日被押解回河南武陟县。至此，武陟西
陶镇命案告破。

1999年 9月 29日晚，陶某因琐事持刀将
西陶镇北阳村村民翟某捅伤致死后潜逃。案件
在当地影响恶劣，市县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破。 案发至今，武陟县公安机关先后
更换 6任局长，专案民警始终没有停止对陶某
的追捕，辗转山西、甘肃等 ２０余省市地展开侦
察，经剖析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发现陶某在
案发前信佛。 据此线索，专案民警将排查重点
集中在山西临汾地区、 特别是偏僻的山区寺
庙、自然村镇，并在当地以多种形式号召群众
提供线索。 在专案民警的步步紧逼下，陶某感
觉无路可走投案自首。 经初审，陶某供述了其
杀人潜逃后， 冒充佛家弟子 14年来先后流窜
于临汾一带的深山老林、偏远地带的寺院内给
人摇签算卦混饭吃的经过。 （姚广博）

青海黄南州收缴非法枪支

浙江台州查获严重超载小客车

河南武陟告破一命案积案

浙江铁警将乘车知识带进社区

沈阳铁警发安全警示保运输安全

近日，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
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重申了疑罪从无、证据
裁判等原则，并就法官、检察官、警察对办案
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被群众解读为
“一朝办错案，终身被追责”。 意见的出台和
媒体的关注，均有现实针对性。 从河南李怀
亮案到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冤案，从“真凶归
来”到“亡者复活”，冤假错案激起了人们对
司法纠错机制的忧虑， 进而影响司法公信。
而这些冤假错案背后， 往往存在刑讯逼供、
非法取证，或迫于法外压力而草率判决甚至
枉法裁判的问题。

此前， 浙江省高级法院以再审程序对
10 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 “5·19 强奸致死
案”进行审理，因证据不足，被告张高平、张
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 然而，浙江“叔侄冤
案”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一生的伤痛，也给司
法形象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并导致高
达 220 多万元的国家赔偿。 对“叔侄冤案”，
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反

思。 其中，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

应以“破案 GDP”为目的。 应该铭记，一个人
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
据说话。

客观地说，“命案必破”、“破案 GDP” 并不
能承担冤案的所有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命
案必破”也是公安机关除恶务尽、维护正义、顺
应民意的产物。 试想，如果社会发生了命案，公
安机关又迟迟破不了案， 或成为无头公案，老
百姓就会失去安全感；假如案子破与不破一个
样，不惩不奖，恐怕会影响到公安机关破案的
积极性。

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让司法的各个环
节都有效运转起来，防止出现“公安做饭、检
察端饭、法院吃饭”一错到底的可能。 从聂树
斌、赵作海到张辉、张高平，再到田伟冬等五
人冤案，惊人相似：证据不足、刑讯逼供、屈
打成招、被判重罪、真凶现身……

毋庸讳言，刑讯逼供制造冤案，与长期形
成的“公检法一家”的习惯有关。 浙江“张氏叔
侄冤案”发生后，新华社的报道中指出，“我国
公检法机关理论上分工负责， 相互制约”，“但

实际上，我国有些地方公检法三家尚存在着一
条龙流水作业的现象，这就有可能出现公安怎
么查，检察怎么起诉，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

应该说， 刑讯逼供是司法文明的毒瘤，
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 不仅违反
了程序理性原则， 也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
序正义功能的预期，更是制造冤狱的祸首。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说“不”。 一方面，有刑
辩专家建议适当吸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

义———诉讼的发动、继续和发展主要依赖于
当事人， 法官仅处于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
地位，即使无法完全照搬，亦可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刑讯逼供之痛； 另一方面， 通常来
说， 让纠错机制在相互制衡中正常发挥作
用， 司法回归专业和独立， 使法官权责一
致 ，才能做到有错必纠 ；而冤案的纠正 ，则
最终会给国家带来好处， 让民众对一整套
制度保有信心。 一言以蔽之，只有对现行司
法体制进行深刻反思， 挖出具体冤案背后
的体制漏洞，并加以改进，才能避免冤案错
案再次发生。

“破案 GDP”、刑讯逼供是冤案主要成因
吴学安

本报讯 为认真做好高温季节的消防安
全工作，今年入夏以来，浙江衢州经济开发
区消防大队联合市公安治安大队、辖区派出
所等深入辖区商场、农贸商城等开展消防排
查、整治、宣传专项治理行动，并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 先后有 30 多家
占用消防通道的商铺被查处，并当场整治乱
拉乱设电缆、电线 30 余处，疏通消防安全出
口 10 余处。 专项整治还查出一些商铺消防
给水设施问题以及擅自改变原有防火分区
等 10 多项消防安全问题。对此，消防部门及
时作出整改决定，同时对该区域 3 家市场管
理单位作出挂牌整改决定。

（胡晓凡）

浙江衢州整治消防“乱市”

8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左右， 在浙江磐安县大盘至方前的
公路上，有一辆农用拖拉机车厢上站着坐着 20 多人。 依道路
交通法规，拖拉机除了驾驶员之外，是不能载人的。 拖拉机如
此上路行驶，有关方面应该加强管理。

孔德宾 摄

谁是合法之妻？

危险的旅程


